
日期 主要内容 考生 研究生院 各招生学院 备注

2023年3月22日
1.发送复试通知；
2.发布复试相关公告。

1.一志愿考生接收复试通知短信；
2.接到复试通知的考生按要求提交材
料；                          3.
与报考学院建立联系，按要求加入群
组。

1.向一志愿上线考生发送复试
短信；
2.发布复试相关公告。

1.接受考生相关咨询；
2.复试前，建立考生群（组），组织考生
做好设备调试、平台测试的准备。

2023年3月23日
1.报送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名单和复试安排。

1.复试前，报送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名
单和复试安排。

2023年3月22日至
2023年3月25日
15：00前

1.考生复试资格审查。
1.在复试通知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交
资格审查材料。

1.审查复试考生相关材料；
2.整理复试考生信息；
3.向各学院提供复试考生名单
。

1.接受考生相关咨询。
★1.考生务必于复试前2天按复试通知要求报送资格审查材料；
★2.如考生因未按本通知要求提交资格审查材料或资格审查不合
格，导致不能参加复试或不能录取的，由考生本人负责。

2023年3月26日前

1.复试人员完成系统测
试；
2.收取《诚信复试承诺书
》。

1.按要求完成复试系统测试；
2.提交《诚信复试承诺书》。

1.复试前，组织考生、复试人员完成系统
测试；
2.向考生收取《诚信复试承诺书》（采用
学信远程面试系统复试的可不收取。

2023年3月27日
当天9：00前开始

1.网络远程面试。
1.提前调试好网络、设备；
2.提前15分钟登录系统，参加复试。

1.根据《复试录取办法及实施细则》规范
组织复试工作。

请登录沈阳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官方网站查看《复试录取办法及实施
细则》。

一志愿考生复试
结束后根据工作
进度安排进行

1.待录取相关手续办理；
2.复试相关材料上报。

待录取考生：
1.在收到待录取通知规定时间之内登
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完成确认；
2.填写待录取通知，签字后扫描或拍
照，报送给复试学院；
3.需办理“定向就业”及保留入学资
格的考生与研究生院联系，履行相关
手续。

1.汇总复试情况；
2.办理“定向就业”及保留入
学资格相关手续。

1.公布复试合格考生名单及总成绩排名；
2.上报复试结果；
3.复试后，提醒待录取考生在规定时间内
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完成确认；
4.上报复试相关材料；
5.非全日制工商管理专业考生定向就业手
续由经济管理学院负责。

★待录取工作由各学院负责组织，相关材料由各学院直接发给待录
取考生，并指导待录取考生完成按要求完成。

附件4：沈阳理工大学2023年硕士研究生复试日程安排（一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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